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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8年8月29日

根 据 中 国 信 达 资 产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浙 江 省 分 公 司 与 杨 圣 军（身 份 证 号 码 ：
332621196502126237）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
依法享有的临海市东洲伞厂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转让给杨圣军，截止处
置基准日2018年4月30日，临海市东洲伞厂债权总额为873.1万元。担保人：临海市东洲伞厂、杨胜
跃、杨红芳。该债权依法通过淘宝竞价方式转让给杨圣军，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
你们向杨圣军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

“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杨圣军
2018年8月29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与杨圣军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被告知人：程代英（360427197001282712）

经查，你无故拖欠钟清山、周江平等3
名职工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5 月共计
29800 元的工资，你单位的行为已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第一款
之规定，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九十一条第（一）项、《劳动保障监察条
例》第二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拟
对你作出如下行政处理:足额支付钟清山、
周江平等3名职工2017年11月至2018年5
月共计29800元的工资，并加付赔偿金共计
14900 元（按应付金额 50%的标准计算）。
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公告送

达《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温龙人社监理
先告字〔2018〕2 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
条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九条之规
定，你单位可自本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内向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地
址：温州市龙湾区高新大道166号，联系电
话：0577-86922811）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
未提出陈述和申辩，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
的权利。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8月29日

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申请人：张国雄，男，一九五四年八月五日

出生，公民身份号码：33010219540805123X。

张国良，男，一九六〇年一月四日出生，公

民身份号码：330102196001041253。

被继承人：张月兰，女，一九二九年五月十

六 日 出 生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102192905161225，于二〇一七年一月十日

因病在杭州死亡。

张月兰生前于二〇〇四年二月二十日立

下遗嘱并经公证，公证书编号：(2004)杭上证字

第365号，指定在她去世后位于杭州市马市街

23 号 2 单元 401 室和杭州市永宁院 4 号 601 室

两处房屋中属于被继承人张月兰的产权份额

由张国雄、张国良共同继承。现张国雄、张国

良根据上述遗嘱向本处申请继承上述房屋。

现本处通过公告向张月兰的其他法定继承人

或利害关系人告知上述事项，其他法定继承人

或利害关系人可以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一个

月内，对张国雄、张国良的继承申请向本处提

出异议。如到期本处未收到异议，将根据申请

人的申请出具继承公证书。

本处地址：杭州市清泰街348号

联 系 电 话 ： 0571-85198161,

0571-86922021，联系人：祝世翔

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公证处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公 告

（2018）浙0302破43-1号
温州市鼎浪鞋业有限公司、吴帆、谷敏：本院根

据永嘉县瓯北诚丰鞋底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
温州市鼎浪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温
州富邦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5条之规定，从即
日起至破产清算程序终结之日，你应当承担下列义
务：

一、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
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
用的缴纳情况。

二、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停止清偿债务。
三、自本院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送达之日起至

破产程序终结之日，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及其
他经营管理人员承担下列义务：（1）妥善保管其占有
的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2）根据本
院、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3）列
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答债权人的询问；（4）未经本
院许可，不得离开住所地；（5）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四、管理人接管时，法定代表人应向管理人办理
移交手续，并答复有关财产及业务的询问。

五 、第 一 次 债 权 人 会 议 定 于 2018 年 11 月
20 日 下 午 14 时 30 分 在 本 院 第 十 九 审 判 庭 召
开 ，法 定 代 表 人 及 财 务 管 理 人 员 必 须 准 时 参
加。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2破46-1号

本院根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8 年 8 月 23 日裁定受理浙江宸邦建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宸邦建设）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时
代商务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宸邦建设的债权人应
在2018年11月16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
温州市鹿城区车站大道时代广场商务楼6楼；邮政编
码：325000；联系人：王呈祥，电话：13868609030）申报
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
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
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宸邦建设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11月27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
十九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出席会议时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个人身份证明，代
理人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3958号

郑远响、郑立华：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郑远响、郑立华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及（2018）浙 0303 民初 3958 号之一民事裁定
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答辩期限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8
年12月13日14:3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破47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郑汉敏的申请，于 2018 年 8 月
14 日作出（2018）浙 0304 破申 100 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受理温州市鑫鑫豆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同日指定温州法智剑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担
任温州市鑫鑫豆芽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市鑫鑫豆
芽有限公司股东林展立、伊仁旺、陆斌应于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温州法智剑企业清算事务
所有限公司（联系人：戴克峰、郑冰洁，联系号码：
13587979269、18858773521。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
城区市府路525 号同仁恒玖大厦18 层）移交公司财
产、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温州市鑫鑫豆芽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9月28日前向管理人申报
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温州市鑫鑫豆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温州市鑫鑫豆芽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8 年 10 月 9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
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破42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
请，于 2018 年 8 月 14 日作出（2018）浙 0304 破申 10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市舒美皮鞋厂破产清
算一案，并于2018年8月21日指定浙江震瓯律师事
务所担任温州市舒美皮鞋厂管理人。温州市舒美皮
鞋厂登记股东凌汉登、陈秀华应于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15日内向管理人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联系人：秦
锋、吕林群，联系号码：15858557727、13587864204。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525号同仁恒玖大
厦 18 楼。）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
温州市舒美皮鞋厂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9月30日前
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
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温州市舒美皮鞋厂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市舒美皮鞋厂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8 年 10 月 17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召
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2948号

温州市星际眼镜厂：本院受理原告玉环县雪亮
光学眼镜配件厂（普通合伙）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浙 0304 民初
29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147号

本院在执行温州康亮包装机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康亮公司）担保追偿权纠纷案件中，发现康亮公
司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
规定的情形，征得债权人浙江兴东鞋业有限公司的
同意后，将案件移送破产清算，并于2018年8月21日
裁定受理康亮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8 年 8 月 23
日，本院指定瑞安融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为康亮公
司管理人。康亮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文兵下落不明，
现依法公告送达破产清算受理裁定书和履行义务通
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康亮公司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
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
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
情况。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因怠于
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
失，无法进行清算，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康亮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1月1日前，向
管理人瑞安融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申报债权地址：
瑞 安 市 南 方 大 厦 14 楼 ；联 系 人 ：吴 双 节
（15088933962）]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康亮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8 年 11 月 8 日上午 8 时 40 分在瑞
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康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
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148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鸿润带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鸿润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发现鸿润
公司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
一款规定的情形，征得债权人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温州瑞安支行的同意后，将案件移送破
产清算，并于2018年8月21日裁定受理鸿润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2018年8月23日，本院指定瑞安瑞阳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鸿润公司管理人。因鸿
润公司法定代表人阮秀玲下落不明，现依法公告送
达破产清算受理裁定书和履行义务通知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鸿润公
司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财产状

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
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有
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因怠于履行义
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
进行清算，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鸿润
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1月2日前，向管理人瑞
安瑞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申报债权地址：瑞安
市安福路28号（市府东侧、瑞安日报社边）；联系人吴
立平（15224138509）]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鸿润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8 年 11 月 9 日上午 8 时 40 分在瑞
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鸿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
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151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方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方度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方度公司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
行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安支行的同意，将本
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8年8月20日裁定受理方度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8月24日指定浙江
安瑞律师事务所为方度公司管理人。

因方度公司已经歇业，且法定代表人陈余安下
落不明，现依法公告送达破产清算受理裁定书和债
务人义务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方度公司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
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
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未提交的，方度公司的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依法对方度公司的债
务承担清偿责任。

方度公司债权人应于2018年11月3日前，向管
理人浙江安瑞律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隆山东路505
号新潮大厦16层；邮政编码：325200；联系人：陈台富
（13806805718）〕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方度公司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11月6日下午14时00分在瑞
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方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
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153号

本院在执行浙江王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王朝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王朝公司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申请
执行人温州超泰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的同意，将本
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8年8月21日裁定受理王朝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8月24日指定瑞安
瑞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王朝公司管理人。王
朝公司债权人应于2018年10月12日前，向管理人瑞
安瑞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地址：瑞安市安阳街
道安福路 28 号；邮政编码：325200；联系人：吴立平
（15224138509）〕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王朝公司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

本院定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上午 09 时 00 分在
瑞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王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
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155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华尔达鞋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尔达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华尔达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
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
申请执行人浙江稠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瑞安支
行的同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8年8月21日
裁定受理华尔达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8月
24 日指定浙江合一律师事务所为华尔达公司管理
人。华尔达公司债权人应于2018年10月20日前，向
管理人浙江合一律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万松东路
安阳大厦1125室；邮政编码：325200；联系人：陈莉娜
（13616614232）〕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华尔达公司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8 年 10 月 23 日上午 09 时 00 分在
瑞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华尔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
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
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1250号

钱雪平：本院审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乐清支公司诉钱雪平保证保险合同纠纷
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施柏善已向本院提
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382 民初
1250 号民事判决书、民事上诉状，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被上诉人可在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提交上诉答辩状至本院或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1253号
卢盛强、吴邓飞、卢文成：本院审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公
司诉被告卢盛强、吴邓飞、卢文成包装保险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8）浙 0382 民初 1253 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5民终635号

南浔和孚以虎建材经营部、马中飞：本
院受理上诉人李根林与你们、被上诉人代明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5民
终6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法院领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本
判决为终审判决。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债权转让公告
温州奔宇人造革有限公司债务人：

温州奔宇人造革有限公司下列应收款债权本金及孳息已依法转让给杨权兴（公民身份号码：330302195401067117）享有，由其行使债权。请各债务人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即向杨权兴清偿债务。具体应收款如下：

特此公告。
温州奔宇人造革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债务人名称

温州市浙南皮革有限公司

王乐、黄加斌

温州革力士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市龙湾方泰鞋料厂

陈宪增

温州市瓯海郭溪马建锋鞋面压花加工场

王爵仁

温州鹿城区双屿万里皮革店、施红卫

周志先

陈涨存

陶象辉、吴明贵

曾国权、温州力森皮革化工有限公司

金长生

朱莲莲

锦华

王成文

胡云萍

胡万岳

连宏

债权本金金额

74177

106191

151000

1037290.15

199784.37

122000

100000

1289688

135891

163600

195000

27334.6

61120

8404

975794

231910.39

80661

10089

2097

序号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债务人名称

王青彩

张凯棋

广州市越秀区田大皮革商行、陈蝴蝶

洪万轸

蔡步赞

吴建文

熊小建

项宝坚

广州市越秀区项氏伍彩神鞋材商行

张维胜

莆田市足好鞋材贸易有限公司、张乘风

晋江市陈埭镇福皇鞋材商行

李华猛

王程鸿

上海景超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张莲英

王诚

尤信旺

尤信旺

债权本金金额

80199

178855

906840.07

298693

181235.9

137719.81

62406.25

12654

20622

4005.17

95688

114665.5

330653

103487

46041

2658201.5

144194

73016

71619

序号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债务人名称

惠东县吉隆本色皮革商行

施少迎

长沙市芙蓉区福顺皮革经营部、谢丽华

杨志东

王超书

（温州市福泰贸易有限公司）廖辉明

王尘朝

王先生

富达

文基发

东莞市纬业皮革有限公司

林建坤

中都贸易

海城

NG

债权本金金额

46147

146315

1154392.5

166025

9365

3333341.53

24252

11796

7223

21430

12692.2

16995

66982

6368.21

1249.6


